审计署办公厅文件
审办办发〔２００１〕８６号
审计署办公厅关于《审计简报》等文件

试行无纸化传输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厅（局），署机关各单位、各特派员办事处、各派出审计局：

    根据《审计署关于印发2001年审计技术基础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审办发〔2001〕14号），今年要逐步推进无纸化办公进程。经署领导批准，现将《审计简报》、《审计工作通讯》、《值班简报》、《值班简报工作动态专刊》以及一些司局编发的其他工作简报、信息、通讯、动态等，确定为首批在一定范围内试行无纸化传输的文件。自2001年6月1日起，向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厅（局）、署机关各单位、各特派员办事处及南京审计学院发出上述文件，只通过审计机关计算机远程通信网（局域网）以电子文件形式传输，不再发纸质文件。目前，仍发给各派出审计局纸质文件，待各局与审计署实现计算机联网后，也只以电子文件形式传输上述文件，取消纸质文件。

    向以上各单位之外发出（报送）上述文件，以及向各单位发出上述文件范围以外的其他文件，均不取消纸质文件。

    审计机关各级领导要重视加强对无纸化办公工作的领导，引导广大审计工作者认清形势，更新观念，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信息知识和技术，以无纸化办公为契机，促进作风转变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为了积极慎重地推进无纸化办公进程，充分发挥其优势，避免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，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，为今年年底进一步扩大无纸化办公范围积累经验，现对各单位提出如下要求：

    一、加强管理，保持审计机关计算机远程通信网络畅通，坚持每天收发电子文件。

    二、在无纸化传输的文件范围内尽量实行无纸化阅批与办理，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与管理模式。确需转换为纸质文件进行处理的，务必严格限制在原发纸质文件的份数之内，杜绝浪费。

    三、及时向署办公厅反映在无纸化办公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总结经验，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于今年10月底前将本单位此次试行无纸化办公的情况专题报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一年五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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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南京审计学院。

  署内分送：署领导（１８），办公厅（４），存（４）。

  审计署办公厅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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